科技部关于举办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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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发火〔2021〕15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2021年,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央网信办和全国工商联将共同举办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大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秉承“政府引导、公益支持、市场机制”的模式，聚焦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健全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要素集聚平台，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高水平创新创业、持续深化新动能培育。大赛持续推进创新型领军企业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企业生态圈，强化“补链强链”，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的有效整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促进国家高新区等创新高地的产业协同和区域协调发展。

　　二、赛事安排

　　大赛设立组委会，负责大赛组织实施。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负责大赛各项工作具体执行。大赛由地方赛、专业赛和全国赛组成，组织方案见附件。

　　（一）地方赛。由省级科技管理部门负责牵头组织，着力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支持服务本地区广大中小微企业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开展创新创业。地方赛产生的优胜企业按分配名额入围全国赛。鼓励国家高新区围绕主导优势产业积极承办地方赛相关赛事，助推“一区一产业”发展。

　　（二）全国赛。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负责牵头组织，分全国半决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按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比赛。根据大赛进展情况和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全国半决赛和总决赛采用线下或网上评审、公开路演方式进行，举办城市和时间另行公布。

　　（三）专业赛。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负责牵头组织，举办颠覆性技术大赛、大中小企业融通专业赛、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科技计划项目产业化专业赛、技术融合专业赛，着力集聚龙头企业和社会资本力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产业关键技术创新。各专业赛具体组织方案另行发布。

　　三、参赛报名

　　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自愿登录大赛官方网站（www.cxcyds.com）报名参赛。大赛不向参赛企业收取任何费用。地方赛注册截止时间和报名截止时间分别为2021年7月16日和7月23日。

　　四、工作要求

　　（一）省级科技管理部门要积极牵头举办地方赛，组织协调所辖地市科技管理部门及国家高新区管委会推动大赛工作。

　　（二）地方赛组织单位要严格落实当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创新工作模式。

　　（三）地方赛组织单位要不断完善和规范赛事评审工作制度和流程，确保比赛公开、公平、公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四）各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国家高新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部备案众创空间等要积极宣传大赛，认真做好赛事组织，为参赛企业提供支持和增值服务，建立对企业长期跟踪和服务机制。


　　联系人：科技部火炬中心 王奕、张彦琴

　　电 话：010-88656286、88656289

　　传 真：010-88656288

　　电子邮箱：jinr2@chinatorch.gov.cn

　　技术支持：010-88656381、88656382

　　附件：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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